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实施细则》出台的背景
为深入推进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管理工作，满足不同层次居民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优先保障住房最困难家庭，使有限的政府资源发挥最大化保障效果，让这一惠民政策在阳光下运行，根据城步苗族自治县实际，确需制定县级层面的实施细则作为住房保障申请、审核、分配及管理的实施依据。目前，城步苗族自治县公租房管理工作主要依据是《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保〔2021〕188号)、《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邵阳市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邵建发〔2023〕63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述文件对公租房申请、审核、分配、管理等具体工作的规定较为宏观，实际工作中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太强。考虑到公租房管理工作的现实需求，对《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细化和补充完善极为迫切。为进一步开展好公租房管理工作，积极保障居民的权益，在不违背或突破上位法的基础上，结合城步苗族自治县实际，起草《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政策依据
1.《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建保〔2021〕188号)；
5.《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邵阳市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邵建发〔2023〕63号）。

